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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国职业技能大赛”一、二、三等奖

（金奖、银奖、铜奖）或“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湖南省职

业技能大赛”一等奖（金奖）的，可免试推荐到省内高职（高专）

院校相应专业，由招生院校审核决定是否免试录取。 

3．已确定免试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普通高校其他招生方式的

录取。 

二、申报审核程序 

1．申请资料。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可向符合条件的一所院校提

交免试入学申请，申请时须携带本人居民身份证和获奖证书的原

件及复印件、本人就读中职学校出具意见的《职业技能赛事获奖

学生免试入学审核表》（见附件，以下简称审核表）。  

2．申请时间。已获相关赛事奖项，符合免试推荐到高职（高

专）院校资格的考生，原则上于 2026 年 2 月 27 日前向有关高职（高

专）院校提交申请；符合保送本科院校资格的考生，以及单招填报

志愿结束后获相关赛事奖项符合免试推荐到高职（高专）院校资格

的考生，原则上于 2026 年 4 月 30 日前向有关院校提交申请。 

3．院校审核。相关院校接收考生申请后，应立即组织对考生

免试资格进行审核，对符合保送本科院校资格的考生，还需增加

文化课考核。相关院校应及时将审核决定告知考生本人，2026 年

2 月 27 日前收到的免试申请，原则上应于高职单招填报志愿结束

前告知考生是否录取；2026 年 2 月 27 日后至 4 月 30 日前收到的



 

 —3— 

免试申请，应于 2026 年 5 月 10 日前告知考生是否录取。 

4．院校录取。院校确定拟录取免试生名单后，在学校网站进

行公示。各院校须于统一高考录取前将经公示后无异议的免试录

取考生审核表交省教育考试院备案，办理相关录取手续。 

三、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院校要切实落实免试录取工作主体责任，

充分发挥学校招生委员会或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统筹协调，

推动考生免试资格审核工作规范有序进行。要认真对照赛事主办

单位发布的获奖名单，重点就考生参赛赛事及获奖等级是否符合

免试政策规定及学校公布的录取规则进行审核，提前公布有关审

核、测试工作要求，并负责做好已提交申请但未被录取考生的解

释工作。 

2．落实“阳光招生”。各相关院校要严格落实教育部高校招

生“十公开”要求，及时在学校网站上公示拟录取免试入学考生

资格信息，公示的考生资格信息应包括姓名、性别、所在高级中

等教育学校、享受照顾政策类别、资格条件、拟录取专业等。未

经学校公示的考生一律不得免试录取。 

3．严肃纪律要求。对在考生免试资格审核及相关录取过程中

出现违规行为的，将严格按照有关程序和规定进行严肃处理，依

规依纪依法追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责任；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

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其中，对提供虚假个人信息或申请材料





 

 

附件 

职业技能赛事获奖学生免试入学审核表 
（      年度） 

 

市（州）：               县（市、区）:          考生号：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毕业学校  联系方式  

获奖情况 

比赛年度及 

赛事名称 

 

参赛组别及项目  获奖等第  

毕
业
学
校
意
见 

 

 

    该生为本年度应届毕业生，在校就读期间获奖情况属实，拟同意推荐

免试。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公章） 

招
生
院
校
意
见 

 

    经审核，该生符合免试录取条件。经研究决定，同意免试录取到我

校        层次                  专业就读。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公章） 

说明： 

1．考生在提交相关部门审核时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和获奖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 
2．本表一式三份，一份存入考生档案，一份留存录取高校，一份交省教育考试院备案。 
3．获奖赛事仅限于“世界技能大赛（World Skills Competition）”“世界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含争夺赛、冠军总决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国职业技能大赛” “湖
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和“湖南省职业技能大赛”。 


